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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 案 類 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 案 年 度 106 年度 

提 案 單 位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自治行政科 

提 案 人 員 
主要提案人：曾丰彥 40%   

參與提案人：黃琬瑜 35%、方英祖 25%  

提 案 範 圍 

（一）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

等之改進革新事項。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九）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 

提 案 名 稱 專業協力、在地陪伴、永續經營-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官學聯盟 

提 案 緣 起 

參與式預算從零開始 

-沒錢、沒人、沒專業，頭該怎麼起？- 

參與式預算不僅是柯市長競選期間重要的政策主張，也在國際審議

民主領域掀起一股風潮，而自柯市長上任後，民政局即負起推動參

與式預算的責任。在面對沒有前例可循、專業知識缺乏及資源極為

有限三大困境下，如何逐步在臺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著實讓民政

局面臨著極大的考驗與挑戰。 

 

善用首都優勢、建立專家資料庫 

-資源結合、協力合作、迎接挑戰- 

為了突破困境，我們努力從既有資源尋找支援，在尋找的過程中，

發現了臺北市有著一個極大的優勢，便是大專院校量多質優，且社

區大學及社區規劃系統也發展成熟。如果妥善運用這些資源，將有

助於突破困境。是以，我們邀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專

業輔導師資團，並提供參與式預算推動上所需的專業諮詢，及協助

規劃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 

 

創立官學聯盟、嶄新合作平臺 

-專業、在地、永續，三位一體新模式- 

除了邀集專家學者組織輔導團外，我們同時也考量參與式預算將在

本市 12 行政區同步啟動，而專業知識不足的問題也會同時在各行

政區發生。而解決前開問題最快的方法，便是民政局採取勞務外包

的方式，委託專業團體執行，這樣的方式固然便利，但對臺北市而

言，卻無法採取此一方式，原因有二： 

一、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係以制度化作為目標，而制度化的過中，

將隨著各種不同突發狀況而調整，如採委託專業執行，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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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與專業團體間之關係僅為雇主與廠商，廠商將以執行

契約為主，難以深入討論，解決問題並建立制度。 

二、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於 12 行政區推動，倘委託專業執行，則相

關費用恐逾千萬，而如此龐大的費用支出，又未能達到預定

之目標，將形同浪費。 

綜上，經過研議後，決定不循傳統勞務採購模式，而係擷取前開模

式的精髓，並結合行政體系的能量，創造由民政局、區公所及臺北

市公私立大專院校、社區大學共同組成官學聯盟之嶄新合作模式，

共同推動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 官學聯盟推動過程 

(一) 逐一拜訪、取得認同、建立合作基礎 

官學聯盟推動成功與否

的首要條件，便是取得各

大專院校、社區大學之認

同，並建立互信基礎。為

此，民政局先經評估後，

建立合作名單雛形，再與

各區公所展開了拜訪之

旅。藉由與相關系（所）

及社區大學之專家學者

面對面溝通，讓彼此對於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推動

及官學聯盟合作模式達

成共識，以作為後續合作

基礎。 

 

(二) 訂定計畫、簽署備忘、搭建合作平臺 

取得初步合作共識後，旋即將合作內容形諸於計畫中，官學

聯盟合作平臺推動特色如下（官學聯盟合作計畫如附件1）： 

1. 發展6合1(初階、進階及審議員推廣教育課程，提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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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大會及提案審議工作坊)之推動策略。 

2. 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3. 提供實習機會，讓青年學子有機會參與推動過程並近距離觀

察，期達成實務與學理結合。 

計畫擬定之後，民政局、區公所與9

所大學2所績優社區大學（106年度增

至9所大學及3所社區大學）共同簽署

合作備忘錄，並正式成為本市各行政

區推動參與式預算陪伴計畫學校。 

 

(三) 資源整合、夥伴協力、參與能量遍地開花 

1. 行政單位的橫向協調與在地資

源的縱向整合極具挑戰性，網

絡中的跨公私部門間協調與整

合之活動，相當複雜且多變，

民政局身為參與式預算主責機

關，在整個網絡運作中通常是

提供一整合機制，同時也必須

扮演稱職的協調者，才能讓各

網絡成員發揮專長。 

2. 民政局事前整合各大專院校及社區大學外部資源，結合推動

教育之專業，規劃專屬於臺北市的參與式預算推廣課程，編

訂統一教材，同時，與區公所充分協調，定期召開會議，評

估地方執行能量，共同辦理全市市民培力課程及公務員教育

訓練，讓參與式預算概念遍地開花。 

 

(四) 理論連結、實務印證、參與式預算走入校園 

經統計，參與培力課程的民眾年齡普遍偏高，為讓青壯年一

同參與公共事務，因此，民政局在臺北市高中（職）、社區

大學及公私立大專院校開設專班及住民大會(目前響應共計

國中1所、高中職8所、公私立大學4所及社區大學12所)，讓

學生藉由課程及實際參與提案或討論學習，讓參與式預算深

入校園向下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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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業回饋、實際參與、參與式預算走出校園 

1. 諮詢櫃檯，青年力量全面動員： 

為提供市民就近諮詢參與式預算之管道，民政局與區公所在

本市各行政區設置專案諮詢櫃檯，並由各區官學聯盟陪伴計

畫學校之學生擔任諮商人員，提供下列服務： 

(1)受理參與式預算提案。 

(2)參與式預算提案構想書及提案

計畫書撰寫諮詢服務。 

(3)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提

案說明會及住民大會報名。 

(4)參與式預算制度等相關事項之

諮詢。 

2. 學術饗宴，專業意見激盪回饋： 

在執行過程中，與陪伴學校老師等開過多次工作會議及共識

會以外，也在105年流程執行完畢後，辦理下列2場大型論壇，

並預計辦理1場大型國際研討會:  

(1)「圓桌論壇」(內部精進性質):請陪伴學校針對本年度推動過

程提供意見，供民政局作為後續修正參考。 

(2)「城市論壇」(外部交流性質):邀集曾辦理參與式預算的其他

縣市，交換執行經驗。 

(3)「國際研討會」:將於106年10月份辦理，除能以各國辦理狀

況作為本市調整的方向外，亦期待透過國際研討會之辦理，

讓臺北市走向全世界。 

 

二、 夥伴關係 大效益  

(一) 有鑑於全臺其他縣市推動參與式預算多採標案委託專業執行

方式，動輒數百萬，且行政機關與專業團體為雇主與廠商關

係，廠商以執行契約為主，難以深入討論，又合約期程多為1

年，難以永續經營。 

(二) 臺北市致力於建置一套參與式預算的制度，希能可長可久，

因此首創的官學聯盟合作模式，不僅模式特殊，所需成本也

相對節省，陪伴計畫學校之教授、學生除依據相關規定支給

出席費、講座鐘點費或稿費外，並無額外支給其他費用。以

105年度為例，整體執行經費僅26萬餘元，相較其他以委託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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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執行之經費相比，成本非常低廉。 

但效益並未隨著成本低廉而打折，反之，因陪伴計畫學校不

需負擔額外的行政作業，可以專注於於專業諮詢、問題研究，

因此，反而更有助於提供專業協力。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 ) 成 效 

一、 質化效益 

「官學聯盟」的核心理念，便是期望透過學校與行政機關緊密

合作，建構官學平臺之運作機制，以整合後之單一窗口，共同

推動臺北市公民參與式預算工作。以下為官學聯盟經實際執行

後，所達成之質化效益： 

(一) 內部效益:  

對行政體系而言，學校扮演諮詢的功能，做為行政機關的後

盾，以奠定推動公民參與教育之良好基礎。 

(二) 外部效益: 

1. 對學生而言: 

透過至行政機關現場實習，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目標。 

2. 對學校(系)而言: 

與行政體系合作能據以發展系科本位課程規劃，提高知識養

成之縱深，達到「強化理論、實務連結」的目標，成為特色

指標學校。 

3. 對參與式預算工作而言: 

(1)透過學界專業力量之加入，讓參與式預算程序更加完備。 

(2)藉由計畫讓參與式預算走入校園，讓參與年齡層下降，也讓

提案更為多元。 

(3)官學合作是以學術界之理論內涵為基礎，提供行政機關政策

推動執行之依據，連結學校(系)之課程規劃，透過行政機關

實習以學習實務技能，落實學用合一、人才培育、社會責任

三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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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化效益 

(一) 參加學校共計10所大學及3所社區大學(合作學校名單如附件

2)，另合計參與教授近50位，學校數及參與教授數還在持續

增加中，顯示本市專業力量大力支持。 

(二) 協助規劃並推動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讓本市105年度完

訓人數突破3,000大關（105年度推廣教育課程完訓人數資料

如附件2）。 

(三) 走入校園響應學校共計國中1所、高中職8所、公私立大學4所

及社區大學12所，共計1,120人參與(走入校園成果如附件3)。 

(四) 諮詢櫃檯好便利，學生參與好踴躍，106年2至5月參與式預算

專案諮詢櫃檯參與服務之學生近40人，服務人數達3,870人

（各區服務人數如附件4）。 

 

三、 擴散效益 

由於參與式預算在國際審議民主領域掀起一股風潮，而臺北

市是第一個致力於參與式預算「制度化」和「模組化」的城

市，也是第一個全面推動的城市，因此目前各大專院校教授

紛紛納入相關系所課程，更驚喜的是，也帶動相關系所學生

熱情投入，多以臺北市為研究主題，而部分教授也於國際各

項研討會中發表文章，在學術界快速擴散，讓臺北市知名度

發光。 

相 關 附 件 

附件 1：「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官學聯盟合作計畫 

附件 2：105 年度參與式預算推動成果 

附件 3：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走入校園成果 

復健 4: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專案諮詢櫃檯 106 年 2 至 5 月推動情形 

聯 絡 窗 口 
姓名：曾丰彥  

電話：（府內分機）6185 

Email：finely33@civi.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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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官學聯盟合作計畫 

105年 4 月 14日府民治字第 10531052200號函頒 

106年 4 月 10日府民治字第 10631170500號函修訂 

一、 目的： 

秉持「在地陪伴、主動協助、永續經營」之理念，期望透過學校、行政機關及民間力量緊密

合作，建構官學聯盟之運作機制，以整合後之單一窗口，共同推動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工作。 

二、 計畫推動對象： 

臺北市公民參與式預算陪伴合作計畫之推動組織，包括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

局）、臺北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陪伴計畫學校（以下簡稱陪伴學校，由本市公私

立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或臺北市社區大學組成）、專業師資輔導團及各里辦公處等計畫執行單

位。 

三、 推動組織及合作模式： 

(一) 推動組織：各區專案推動小組由民政局、區公所及陪伴學校共同組成，由各區區長

擔任召集人、其組織成員原則如下： 

1. 民政局：各區專案同仁。 

2. 區公所：經建課課長及承辦同仁。 

3. 陪伴學校：陪伴學校推薦之教師擔任諮詢顧問，諮詢顧問至少 2名，且應加入本市「專

業師資輔導團」。 

(二) 合作模式： 

1. 建置官學合作平臺，發展 6合 1(初階、進階及審議員推廣教育課程，提案說明會、

住民大會及提案審議工作坊)之推動策略。 

2. 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針對各階段之規劃及執行進行進度管制及追蹤，並做成紀

錄，由區公所函報本局備查。 

3.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可開辦實習課程或協助招募學生擔任桌長、記錄員等工作人員。 

4. 共同推動本市參與式預算相關計畫(例如本市參與式預算走入校園計畫、本市參與式

預算專案諮詢櫃檯設置及推動計畫等，以下簡稱參與式預算相關計畫)。 

四、 業務分工： 

(一) 民政局(含專案同仁)： 

1. 訂定參與式預算各項計畫及措施。 

2. 協調陪伴學校、區公所及民政局三方間合作事宜，並簽訂合作備忘錄。 

3. 研訂並推動參與式預算相關計畫。 

4. 掌握各區公所相關經費執行情形，並協助辦理行政協調工作。 

5. 進行各區推動情形之督導及成效評估。 

6. 每年定期邀集各區專案推動小組辦理計畫學習交流會議，進行各區經驗分享、案例觀

摩，以檢討及追蹤計畫執行情形。 

7. 檢討計畫執行情形，修正官學聯盟合作計畫。 

(二) 區公所 

1. 召開專案小組工作會議，並將會議紀錄函報民政局備查。 

2. 推動參與式預算相關計畫。 

3. 協助陪伴學校與在地團體交流，以了解在地文化特色，並在相互瞭解之基礎上建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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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機制。 

4. 彙整活動成果並上傳至相關網站。 

5. 撰寫成果報告並於每年 8月及次年度 2月底前函送民政局，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 2。 

6. 協助陪伴學校撰寫觀察紀錄。 

(三) 陪伴學校 

1. 招募並培訓在校之學生，並由學生擔任諮詢服務員、推廣課程助理及提案說明會、住

民大會及提案審議工作坊工作人員(資格依序為領有審議員卡者、領有進階卡者、領

有初階卡者)。 

2. 規劃並辦理推廣課程(初階及進階課)，並協調及安排課程講座人選。 

3. 規劃並協助辦理提案說明會、住民大會及提案審議工作坊。 

4. 協助推動參與式預算相關計畫。 

5. 觀察紀錄：完整記錄 6合 1辦理過程，觀察紀錄於每場次相關課程或說明會後送交區

公所彙整。 

五、 本計畫所需相關經費，應依據「參與式預算經費支用基準表」及「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官

學聯盟合作計畫經費支付作業指引」辦理。 

六、 其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附件 2：105 年度參與式預算推動成果 

一、 推廣教育 

序號 課程名稱 辦理場次(單位：場次) 領卡人數(單位：人) 

1 初階課程 69 2958 

2 進階課程 19 802 

3 審議員課程 2 72 

 

二、 提案說明會 

編號 區別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1 松山 5月 30日 松山區公所禮堂 45 

2 信義 5月 19日 信義區公所禮堂 42 

3 大安 5月 19日 大安區公所禮堂 175 

4 中山 5月 10日 中山區公所禮堂 48 

5 中正 4月 25日 中正區公所禮堂 42 

6 大同 5月 31日 大同區公所禮堂 51 

7 萬華 5月 26日 萬華區公所禮堂 49 

8 文山 5月 28日 文山區公所禮堂 38 

9 南港 5月 21日 南港區公所禮堂 49 

10 內湖 5月 19日 內湖公民會館 41 

11 士林 5月 25日 士林區行政中心大禮堂 53 

12 北投 5月 19日 北投區行政中心 6樓第三教室 41 

合計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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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民大會 

編號 區別 辦理場次 參加人數 提案數 成案數 錄案上限數 

1 松山 2 83 10 5 12 

2 信義 2 95 12 6 12 

3 大安 5 279 60 ※16 16 

4 中山 2 88 10 4 12 

5 中正 2 72 10 5 10 

6 大同 2 87 10 4 8 

7 萬華 1 49 6 2 10 

8 文山 2 97 12 5 14 

9 南港 1 49 6 2 8 

10 內湖 2 100 12 5 16 

11 士林 2 81 9 4 16 

12 北投 2 75 10 5 14 

合計 25 1,155 167 63 148 

 

四、 提案工作坊 

編號 區別 辦理場次 參加人數 

1 松山 2 56 

2 信義 1 46 

3 大安 3 104 

4 中山 1 36 

5 中正 1 36 

6 大同 1 30 

7 萬華 1 20 

8 文山 1 50 

9 南港 1 14 

10 內湖 1 40 

11 士林 1 42 

12 北投 1 39 

合計 15 513 

 

五、 提案審議工作坊 

共計辦理 7場次，並邀請 28人次之專家學者加入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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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走入校園成果 

走入校園響應學校                              走入校園學生提案 

 

 

 

 

 

 

 

 

 

 

 

 

 

 

 

 

 

 

 

 

 

 

 

 

 

 

校園場初階教育推廣課程辦理情形 

編號 區別 場次 參與人數 領卡人數 

1  松山 1 78 54 

2  信義 2 73 72 

3  大安 1 37 37 

4  中山 1 47 44 

5  中正 1 63 54 

6  大同 2 91 88 

7  萬華 2 38 38 

8  文山 2 81 81 

9  南港 2 70 68 

10  內湖 2 104 91 

11  士林 2 78 59 

12  北投 3 85 72 

合計  21 845 758 

校園場住民大會辦理情形 

區別 
住民大會 

場次 參與人數 提案數 成案數 

松山 1 78 6 3 

中正 1 49 5 2 

文山 1 65 6 3 

內湖 1 42 5 2 

士林 1 41 5 1 

北投 0 0 0 0 

合計 5 275 2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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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專案諮詢櫃檯 106年 2 至 5 月推動情形 

行政區 執行人員資歷 服務時間 
諮詢件數 

(服務人次) 

松山 松山社區大學/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172 

信義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915 

大安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356 

中山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232 

中正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111 

大同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145 

萬華 銘傳大學風險管理學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165 

文山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588 

南港 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155 

內湖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

系/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346 

士林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區公所同

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540 

北投 北投社區大學/區公所同仁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145 

  


